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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

2017年11月9日（星期四）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发出，会议于2017年11月

14日（星期二）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。公司董事会成员9人，实际行使

表决权的董事9人，分别为：陈宏良先生、朱军先生、汪名川先生、付

德斌先生、肖章林先生、刘静瑜女士、王苏生先生、陈泽桐先生、陈菡

女士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。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

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取消公司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

调价机制的议案》 

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董事陈宏良先生、汪名川先生、付

德斌先生、肖章林先生、刘静瑜女士回避表决。非关联董事朱军先生、

王苏生先生、陈泽桐先生、陈菡女士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。 

表决情况为：4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、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了公司本次重组方案有关议案。2017年10月27日中国证监会就本次

重组向公司出具了[171930]号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



 

 

意见通知书》（简称“反馈意见”）。结合反馈意见中的有关问题，同意

取消公司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价机制，除此之外，

本次重组方案中的其他内容不发生变化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和中国证监会2015年9月

18日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》的相关

规定，取消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价机制不构成本次

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，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<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

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>的议案》 

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董事陈宏良先生、汪名川先生、付

德斌先生、肖章林先生、刘静瑜女士回避表决。非关联董事朱军先生、

王苏生先生、陈泽桐先生、陈菡女士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。 

表决情况为：4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同意公司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《关于天马微电子

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删除《关于天马微

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》有关本次发行价格调价机制

相关内容，即删除《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

议》第3.4条内容，除此之外其他内容不发生变化。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天马日本公司调整资本金结构的议

案》 

表决情况为：9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为合理享受税率优惠政策，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马日本公



 

 

司对资本金结构进行调整，即在资本合计不变的情况下，将部分资本金

转入资本准备金。天马日本公司资本金结构调整方案如下： 

单位：亿日元 

日本报表项目 资本金结构调整前 资本金结构调整后 

资本金 43 1 

资本准备金 10 52 

资本金等 53 53 

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和《证券时报》上披露的

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天马日本公司调整资本金结构的公告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 

 

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




